人民日报｜让法治种子在青少年心田生根发芽

近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。作为培养人们法律信仰的一部重要法律，该法把“一五”普法到“八五”普法近40年来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和创新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，为促进全民尊法、守法、学法、用法提供了制度保障，有助于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普法工作。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，“改进法治宣传教育”。法治宣传教育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基础，“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”。这部法的一大亮点，就是着眼于提升全社会的法治观念，将“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”作专章规定，要求普及青少年在家庭生活、校园学习、社会活动中所必需的法律知识，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守法意识、规则意识、诚信意识和防范违法犯罪的意识，自觉遵守法律规定，规范自身行为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尊重他人合法权益。
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。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，既是提升其法治观念与法律素养的关键路径，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。近年来，从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（2020—2025年）》《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》等顶层设计，到持续举办“法治进校园”等活动，一系列举措不断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与实践机制，广大青少年法律素质显著提高。同时要看到，未成年人遭遇校园霸凌、网络诈骗等，引发人们的担忧。法律要落实在行动上，让法治成为青少年自身行动的普遍遵循。通过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，普及法律知识及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，培育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之心，更加有力地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。青少年法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。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“国家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加强协同配合”，并对“教育行政部门”“各级各类学校”“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以及公安、司法行政部门，律师协会等社会组织”等相关主体分别作出原则性规定，有利于发挥专长优势、凝聚多方合力，共同为青少年法治教育提供更好保障。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，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。具体而言，应当聚焦青少年需求，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、认知特点，构建层次递进、结构合理、覆盖各个学段的法治教育体系。要强化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联动，有力有效推动法治宣传教育，从普及法律知识向培育法治精神深化推进。与此同时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法与民法典、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，全面深化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，引导青少年崇法守法。
“天下之事，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法治的真谛，在于全体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忠实践行。法治宣传教育法规定，国家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。这意味着，从幼儿园、小学到中学、大学，乃至走向社会的每一个阶段，法治教育将贯穿始终。对青少年而言，通过精准的法治教育内容、多样化的教育形式，才能更有效地提升法治素养，让法治种子在他们的心田生根发芽。
